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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员工集体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

本

就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一卡易”）及子公司

深圳一卡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钱客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近期发生的员工集体

劳动仲裁情况，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

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集体

劳动仲裁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0）,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

《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集体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64），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《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

集体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72），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

《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集体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88）。为了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业务指引的规

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持续发布进展公告。

一、员工集体劳动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

本公司董事会黄宏华、高强、刘春莲、徐栋彬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董事蒙重安不同意公告的内容，该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，不对其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董事皮强不同意公告中关于员工集体劳动仲裁原因的描述，认为“1、大股东

长期控制公司人事和财务，调整薪酬是为了稳定团队，维护公司利益；2、薪酬属

于总经理的决策范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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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
申

请

人

人

数

被告/被申

请人
仲裁请求

调解字案号/仲裁

案号

本

次

新

增

案件进展

劳

动

仲

裁

49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年终奖

591655.7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411-459 号

否

裁决支付年

终奖

575038.58

元

劳

动

仲

裁

26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三月份工

资差额合计

129462.43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682-707 号

否

裁决支付合计

125781.32

元，非终局裁

决。已起诉至

深圳市龙华区

人民法院，

2021 年 7月 7

日立案，案号

（2021）粤

0309 民初

10494-10519

号

劳

动

仲

裁

64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四月份工

资差额合计

426449.61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821-884 号

否

已开庭审理，

裁定中止案

件审理

劳

动

仲

裁

1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四月份工

资合计 7292.41

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904

号

否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
劳

动

仲

裁

1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四月份工

资合计 6258.64

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903

号

否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
劳

动

仲

裁

18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经济补偿

金纠纷合计

816027.35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1024-1041 号

否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
劳

动

仲

裁

54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经济补偿

金纠纷合计

3756354.76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1077-1130 号

否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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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

动

仲

裁

22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6月份工资

差额合计

38318.03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1416-1437 号

是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
劳

动

仲

裁

19

人

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支付7月份工资

差额合计

28811.96 元

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

1776-1794 号

是
已裁定中止

案件审理

二、新增员工集体劳动仲裁事项发生的原因

关于 6月份 22名、7月份 19名员工工资差额劳动仲裁的情况说明：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条规定，“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……（十九）制订

或修改标准雇佣合同或高管福利计划、薪酬体系(含激励计划)”，公司全员调薪属

于薪酬体系修改，故应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报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公司原管理层在公司发生股东纠纷、董事会难以正常运作的情况下，未履行内

部审议程序即于 2021年 4月 15日私自发布全员调薪的通知，并要求予以执行，上

述行为违反公司制度规定，公司不认可原管理层的违规调薪行为。为了维护公司及

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在发放工资时未予发放违规调薪部分工资，致使员工与

公司发生工资差额劳动争议。

三、员工集体劳动仲裁中止说明

2021年 9月 2日，公司收到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

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华）定【2021】212 号），裁定中止深华劳人仲（龙华）案

【2021】1416-1437 号案件的审理。

2021年 9月 22日，公司收到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

定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华）定【2021】260 号），裁定中止深华劳人仲（龙华）

案【2021】1776-1794 号案件的审理。

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，上述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必须以

公司与原管理层于挺进的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（（2021）粤 0309 民初 7524 号）以

及 3月份工资民事诉讼案（（2021）粤 0309 民初 10494-10519 号）两个案件的审理

结果为依据，由于前述两个民事诉讼案件未有最终审理结果，故中止对深华劳人仲

（龙华）案【2021】1416-1437 号、1776-1794 号案件的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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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针对员工集体劳动仲裁公司采取措施

公司将积极参与仲裁审理，保持与员工沟通。在保障公司利益的情况下，综合

考虑员工生活压力、员工关怀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等因素，公司将继续执行原管

理层违规调薪前员工工资方案，以维持公司员工结构稳定与正常运营。

五、上述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

上述劳动仲裁案件中，除关于年终奖的劳动仲裁的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，公司

承担 57 万元相关款项的支付义务外，其他已作出的劳动仲裁裁决均未生效，未审理

的劳动仲裁案件已全部中止审理，暂未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定【2021】212 号）

（二）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定【2021】260 号）

（三）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诉通知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1416-1437 号）

（四）《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诉通知书》（深华劳人仲（龙

华）案【2021】1776-1794 号）

特此公告！

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1 年 9 月 24 日


